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4-2025集中供热运营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9,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9,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安泽县集中供热项目，是我县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主要解决安泽县城区规划区范围内现状及规划建筑冬
季取暖问题。2017年集中供热项目开工建设，至今共建设热源站6座，供热覆盖面积为164.2万㎡。 2.项目规模：城区
内建设用地面积规模5.4平方公里。 3.项目范围：安泽县城区内，北起东环路，南至孔村。 4.项目历史绩效：2017年
11月1热供热开始运行，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城区的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5.组织架
构及分工：由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组织和实施安泽县城区集中供热工程，并监督管理，现由山高热力有限
公司负责运行。5.供热季自2024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3月15日结束，共计5个月，现根据《关于拨付安泽县山高热力
有限公司2023-2024供热季剩余运营补贴款、2024-2025供热季运营补贴款的申请》（安建字[2025]1号），申请拨付集
中供热运营补贴1900万元，以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

立项依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按照《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拨付运营补贴。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锅炉“煤改气”政策号召，降低污染排放减少雾霾促进环境治理的需要，是城市清洁能
源结构的优化需要，满足城市环保要求，大力使用清洁能源，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了保障目标实施的具体管理制度，住建局《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

项目实施计划
2017年该项目开始建设，至今已平稳运营7个供热季，2024-2025年供热季由山高热力公司继续运营，2025年资金到位根

据实际需要按次拨付到位。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9座，供热面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
98％，人员到位率100％，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雾霾，促进我国
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拨付完成2025年度

运营费1900万元。

该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9座，供热面
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98％，人员到位率100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
雾霾，促进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满足我县集
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拨付完成2025年度

运营费19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万㎡） 164.2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万

㎡）
164.2万㎡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数 9座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

数
9座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16摄氏度

≥16摄氏度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16摄
氏度

≥16摄氏度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900万元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9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居民正常生

活
提高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

居民正常生活
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117112303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4-2025集中供热运营补贴100万元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安泽县集中供热项目，是我县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主要解决安泽县城区规划区范围内现状及规划建筑冬
季取暖问题。2017年集中供热项目开工建设，至今共建设热源站9座，供热覆盖面积为164.2万㎡。 2.项目规模：城区
内建设用地面积规模5.4平方公里。 3.项目范围：安泽县城区内，北起东环路，南至孔村。 4.项目历史绩效：2017年

11月1热供热开始运行，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城区的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5.组织架
构及分工：由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组织和实施安泽县城区集中供热工程，并监督管理，现由山高热力有限
公司负责运行。5.供热季自2024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3月15日结束，共计5个月，根据《关于拨付安泽县山高热力有
限公司2023-2024供热季剩余运营补贴款、2024-2025供热季运营补贴款的申请》（安建字[2025]1号），本供热季共需
运营补贴款3200万元，已下达资金3100万元，现申请剩余供热运营补贴款100万元以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
生活环境。

立项依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按照《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拨付运营补贴。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锅炉“煤改气”政策号召，降低污染排放减少雾霾促进环境治理的需要，是城市清洁能
源结构的优化需要，满足城市环保要求，大力使用清洁能源，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了保障目标实施的具体管理制度，住建局《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

项目实施计划
2017年该项目开始建设，至今已平稳运营7个供热季，2024-2025年供热季由山高热力公司继续运营，2025年资金到位根
据实际需要按次拨付到位。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9座，供热面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
98％，人员到位率100％，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雾霾，促进我国
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本供热季共需运营补贴款3200万元，已
下达资金3100万元，现申请剩余供热运营补贴款100万元以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改善我

县生活环境。

集中供热项目于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
9座，供热面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98％，人
员到位率100％，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
排放，减少雾霾，促进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
本供热季共需运营补贴款3200万元，已下达资金3100
万元，现申请剩余供热运营补贴款100万元以满足我县

集中供热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数 9座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

数
9座

集中供热面积（万㎡） 164.2万平米
集中供热面积（万
㎡）

164.2万平米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16摄氏度

≥16摄氏度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16摄

氏度

≥16摄氏度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00万元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居民正常生

活
提高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

居民正常生活
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305115856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4-2025集中供热运营补贴1200万元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99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2,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2,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安泽县集中供热项目，是我县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主要解决安泽县城区规划区范围内现状及规划建筑冬
季取暖问题。2017年集中供热项目开工建设，至今共建设热源站6座，供热覆盖面积为164.2万㎡。 2.项目规模：城区
内建设用地面积规模5.4平方公里。 3.项目范围：安泽县城区内，北起东环路，南至孔村。 4.项目历史绩效：2017年
11月1热供热开始运行，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城区的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5.组织架
构及分工：由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组织和实施安泽县城区集中供热工程，并监督管理，现由山高热力有限
公司负责运行。5.供热季自2024年11月1日起，至2025年3月15日结束，共计5个月，根据《关于拨付安泽县山高热力有
限公司2023-2024供热季剩余运营补贴款、2024-2025供热季运营补贴款的申请》（安建字[2025]1号），该项目共申请
供热运营补贴款3100万元，已于2025年1月17日拨付1900万元，现申请剩余集中供热运营补贴1200万元，以满足我县集
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

立项依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按照《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拨付运营补贴。

项目设立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积极响应国家及地方锅炉“煤改气”政策号召，降低污染排放减少雾霾促进环境治理的需要，是城市清洁能
源结构的优化需要，满足城市环保要求，大力使用清洁能源，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了保障目标实施的具体管理制度，住建局《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安泽县清洁供热项目会谈备忘录》

项目实施计划
2017年该项目开始建设，至今已平稳运营7个供热季，2024-2025年供热季由山高热力公司继续运营，2025年资金到位根
据实际需要按次拨付到位。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9座，供热面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
98％，人员到位率100％，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雾霾，促进我国
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满足我县集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拨付完成2025年度

运营费1200万元。

该项目2017年开工建设，建设完成热源站9座，供热面
积164.2万㎡，供热覆盖率达到98％，人员到位率100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
雾霾，促进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快速发展，满足我县集
中供热需求，改善我县生活环境。拨付完成2025年度

运营费1200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万㎡） 162.4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万
㎡）

162.4万㎡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数 9座
集中供热热源站建设
数

9座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16摄氏度 质量指标
国家供暖标准《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16摄

氏度

≥16摄氏度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时效指标 供热时间 5月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200万元 成本指标 供热季运营补贴 ≤12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社会效益

满足居民供热需求 满足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居民正常生活提高
提高供热质量，保障
居民正常生活

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县的居民满意度 ≥8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11163415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下半年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贷款本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经建股 实施单位 经建股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735,00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9,735,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我县2017年重点工程项目，该项目由府后街城中村改造片区、迎宾馆两侧城中村改造片
区和安兴路城中村改造片区组成，涉及拆迁户171户，总面积约为37242㎡，总投资约为1.48亿元。项目还迁安置全部采

用货币化安置方式。依据《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第六条第二款及协议中年度还款计划约
定，需还本金及利息22932万元，2018年至2024年累计还本付息7068.56万元。根据安泽县政府2023年化债计划要求2028
年底前偿还完毕（2018年至2028年需还本付息16550.06万元），2025年至2028年应还本金及利息9481.5万元，其中本金
8761.5万元，利息约720万元。本次申请的973.5万元用于偿还2024年下半年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贷款本金。

立项依据 根据工作需要按实际情况进行。

项目设立必要性
城中村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城中村改造可以有效地解
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使用。如不及
时还款影响政府信誉及各项考核指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财务制度按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实行专户管理，对资金使用实行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偿还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贷款本金973.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我县重点工程，该项目由府后街城中村改造片区、迎宾馆两
侧城中村改造片区和安兴路城中村改造片区组成，项目还迁安置全部采用货币化安置方式。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征收面积 37242㎡

数量指标贷款年利率 4.45%

还迁户数 171户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还本付息期限 5年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4年下半年贷款本金 ≤973.5万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土地使用率 ≥90%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有效改善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居民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115155324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1、2月份）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75,600 年度资金总额： 1,875,6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75,6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75,6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公共设施的环境
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
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和公厕管理。2.项目规模：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
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林业局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前停车场，火车站站前广场、
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在建2座）；60个勾臂箱体、350个垃
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小广场）；91.56万平方
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设备等。3.项目范围：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
、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4.项目历史绩效：县城
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

个勾臂箱体、350个垃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
工作；5.组织结构及分工：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定人定段、定岗定责、机动协调
”的原则安排作业人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保洁人员包干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
工清扫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带及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专业作业
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机扫”的组合作业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逐步实现减
尘、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班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业质量和标准。

立项依据

1.政策依据：根据安行审发【2020】107号关于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2.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2015年第25号
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项目提出部门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力和经验的第三方
机构，开展特许经营可行性评估，完善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设立必要性

根据安行审发【2020】107号关于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在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拓宽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改善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安泽县转型发展，为安泽县全面加快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示范作用。改善城市及农村人居环
境，提高环境质量，解决城市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设施建设需求，进一步优化城乡一体化环境建设，完善城市及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体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住建局内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进行该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2月完成城区域内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洁、保洁；辖区范围内生活垃圾清运工作；公厕的运营管理；勾臂箱体
、垃圾桶及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绿化带的管护；县城区域内道路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

购置相应的保洁设备等187.56万元，于3月底支付完成。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1.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
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停车场、城中村（石
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扫保洁垃圾
清运和公厕管理。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
林业局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前停车场，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
内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个勾臂箱体、350个垃圾桶及
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小
广场）；91.56万平方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
设备等。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定人定段、定岗定责、
机动协调”的原则安排作业人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保洁人员包
干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工清扫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
带及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专业作业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
机扫”的组合作业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逐步实现减尘
、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班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业质量和

标准。2025年1-2月环卫一体化运营费187.56万元，于3月底支付完成。

1.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
和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公共设施的环
境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
区、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

站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
扫保洁垃圾清运和公厕管理。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

86.76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林
业局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
前停车场，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
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个勾臂箱
体、350个垃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
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
小广场）；91.56万平方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
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设备等。人工
清扫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
“定人定段、定岗定责、机动协调”的原则安排作业
人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
保洁人员包干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工清
扫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带
及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
专业作业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机扫”的组合作
业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逐步实现减尘、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
班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
业质量和标准。2025年1-2月环卫一体化运营费187.56

万元，于3月底支付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在职人员 222人

数量指标

在职人员 222人

城区区域内清扫保洁面积 86.76万平方米
城区区域内清扫保洁

面积
86.76万平方米

公厕 33座 公厕 33座

停车场 5个 停车场 5个

园林绿化带 16.65万平方米 园林绿化带 16.65万平方米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环境卫生清扫率 100%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环境卫生清

扫率
100%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保洁及时性 及时及时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保洁及时性 及时及时

成本指标 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187.56万元 成本指标

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

村生活垃圾转运特许

经营项目费用2025年
1-2月份

≤187.5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县城环境卫生 提高提高 社会效益 提高县城环境卫生 提高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全县居民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县居民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28120154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195万元，晋财农（2024）125号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安泽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1,9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1,9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9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9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5年4月开始，对全县16000余户农户，18万亩确权耕地面积进行补贴，6月份结束，补贴资金1195万元。

立项依据 晋财农（2024）132号《关于做好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此项目由上级下达专项资金，乡镇负责核实上报确权面积，农业部门汇总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4月开始，6月份结束补贴。1、镇村两级核实农户面积及信息。2、市县两级农业部门负责提交上报。3、按照汇
总表发放资金。4、做好后续档案整理工作。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户数 ≥16000户

数量指标

补贴户数 ≥16000户

补贴面积 ≥18万亩 补贴面积 ≥18万亩

质量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67元/亩

成本指标

项目补贴资金 ≤1195万元

项目补贴资金 ≤1195万元 补贴标准 67元/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提高农户收入 提高 经济效益 提高农户收入 提高

社会效益 提高种地积极性 提高 社会效益 提高种地积极性 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种粮农户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种粮农户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303145315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2025年至2028年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贷款本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1-预算股 实施单位 预算股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520,000 年度资金总额：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52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我县2017年的重点工程，该项目由府后街城中村改造片区、迎宾馆两侧城中村改造片区

、安兴路城中村改造片区组成，涉及拆迁户171户，总面积约为37242㎡。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城中村改造
项目征收补偿办公室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依照《安泽县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补偿办法》、《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
项目货币化安置方案》及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预报告开展房屋征收工作，2019年10月征收补偿工作已完成。项目总
投资1.54亿元（包含建设期利息602万元），其中县财政出资3102万元作为资本金，2017年10月向农业发展银行申请
1.23亿元项目贷款，2018年以来，县政府及财政局根据《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第六条第二
款及协议中年度还款计划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汾市分行、山西省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付款通知书要求将
每年还本付息资金按时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如期还本付息。依据《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规
定原计划还款，2018年至2042年需还本金及利息22932万元，2018年至2024年累计还本付息7068.56万元。按照安泽县政
府2023年化债计划要求，需在2028年底前偿还完毕，2025年至2028年应还本金及利息9481.5万元，其中本金8761.5万
元，利息约720万元。本次申请县级财政资金2052万元，偿还2025年至2028年贷款本金。

立项依据 《安泽县人民政府关于将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列入市2017年城中村改造计划的申请》（安政发【2017】9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城中村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城中村改造可以有效地解

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使用。如不及
时还款影响政府信誉及各项考核指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安泽县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补偿办法》（安政发【2017】26号）、《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货币化安置方案
》（安政发【2017】28号）

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协议》规定原计划还款，2018年至2042年需还本金及利息22932万
元，2018年至2024年累计还本付息7068.56万元。按照安泽县政府2023年化债计划要求，需在2028年底前偿还完毕，
2025年至2028年应还本金及利息9481.5万元，其中本金8761.5万元，利息约720万元。2025年偿还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
改造项目2025至2028年贷款本金2052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安泽县府城镇城中村改造项目是我县重点工程，该项目由府后街城中村改造片区、迎宾馆两
侧城中村改造片区和安兴路城中村改造片区组成，项目还迁安置全部采用货币化安置方式。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贷款金额 1.23亿元

数量指标

还迁户数 171户

征收面积 37242㎡

贷款年利率 4.45%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签订时间 2017年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2025年至2028年贷款本金 ≤2025万元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提高土地使用率 提高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改善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改善城市面貌 改善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建立长效后续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受益居民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17114947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投资建设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124,400 年度资金总额： 5,124,4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124,4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124,4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公共设施的环境
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
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和公厕管理。2.项目规模：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
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林业局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前停车场，火车站站前广场、
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在建2座）；60个勾臂箱体、350个垃
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小广场）；91.56万平方
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设备等。3.项目范围：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
、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4.项目历史绩效：县城
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
个勾臂箱体、350个垃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
工作；5.组织结构及分工：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定人定段、定岗定责、机动协调
”的原则安排作业人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保洁人员包干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

工清扫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带及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专业作业
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机扫”的组合作业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逐步实现减
尘、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班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业质量和标准。

立项依据

1.政策依据：根据安行审发【2020】107号关于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2.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2015年第25号
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项目提出部门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力和经验的第三方
机构，开展特许经营可行性评估，完善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设立必要性

根据安行审发【2020】107号关于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在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拓宽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改善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安泽县转型发展，为安泽县全面加快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示范作用。改善城市及农村人居环
境，提高环境质量，解决城市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设施建设需求，进一步优化城乡一体化环境建设，完善城市及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体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实施方案：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经安泽县人民政府授权，作为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实施机
构。具体负责如下工作：1、根据经审定的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
。2、实施机构在招标或谈判文件中载明是否要求成立特许经营项目公司。3、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管理经验、专业能
力、融资实力以及信用状况良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特许经营者。4、与依法选定的特许经营者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需要成立项目公司的，实施机构应当与依法选定的投资人签订初步协议，约定其在规定期限内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并
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风险防范措施：参照《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
113号）第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项目“按照风险分配优化、风险收益对等和风险可控等原则，综合考虑政府风险管理
能力、项目回报机制和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等要素，在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2023年7月开始运营，目前此建设投资项目正在审计中，截止2025年2月需按照《安泽县城区
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特许经营合同》保障项目延续性，支付项目维持运营投资可用性费用512.44万元，计划于
2025年3月底支付完成。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公

共设施的环境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停车场、城中村（石桥
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扫保洁垃圾清
运和公厕管理。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86.76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林
业局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前停车场，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内
约45吨／日生活垃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个勾臂箱体、350个垃圾桶及300
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小广

场）；91.56万平方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设
备等。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定人定段、定岗定责、机
动协调”的原则安排作业人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保洁人员包干
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工清扫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带
及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专业作业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机
扫”的组合作业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逐步实现减尘、
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班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业质量和标
准。于2025年3月底支付完成。该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2023年开始运营，目前此建设投
资项目正在审计中，截止2025年2月需按照《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特许
经营合同》保障项目延续性，支付项目维持运营投资可用性费用512.44万元，计划于2025

年3月底支付完成。

城区环卫内容包括安泽县县城建成区的清扫、保洁和
垃圾清运任务；游园绿地、喷泉广场公共设施的环境
卫生、绿化养护等工作；全县城街道，巷道及住宅区
、停车场、城中村（石桥沟村、府城村）、火车站站
前广场、飞岭村和高速口至县城北交界处的日常清扫
保洁垃圾清运和公厕管理。负责安泽县县城区域86.76
万平方米道路的综合清扫、清洗、保洁（含原林业局

停车场、面粉厂停车场、城墙岭停车场、政府门前停
车场，飞岭村景区）；辖区范围内约45吨／日生活垃
圾清运工作；33座公厕的运营管理；60个勾臂箱体、
350个垃圾桶及300个果皮箱的清掏和保洁清洗；16.65
万平方米绿化带的管护（含喷泉广场、税务局西小广
场）；91.56万平方米的冬季除雪工作，重大活动的环
卫应急保障工作；购置相应的保洁设备等。人工清扫
保洁作业，根据道路等级安排不同作业频次，按“定
人定段、定岗定责、机动协调”的原则安排作业人
员，日常人工清扫保洁工作，由所属范围内的清扫保
洁人员包干负责，遵循固定作业路线执行。人工清扫
保洁主要负责主次干道的主辅道、人行道、绿化带及
巷道的清扫保洁，果皮箱清掏和擦拭等工作。增配专
业作业车辆，夜间采用“高压冲刷机扫”的组合作业
工艺，减少路面尘土负荷、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浓度，逐步实现减尘、控尘、除尘，路见本色。白班
采用“洗扫人工冲洗洒水”组合作业工艺，提高作业
质量和标准。于2025年3月底支付完成。该项目于2021
年9月开工，2023年开始运营，目前此建设投资项目正
在审计中，截止2025年2月需按照《安泽县城区环卫及
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特许经营合同》保障项目延续
性，支付项目维持运营投资可用性费用512.44万元，

计划于2025年3月底支付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区区域内清扫保洁面积 86.76万平方米

数量指标

城区区域内清扫保洁
面积

86.76万平方米

公厕 33座 公厕 33座

园林绿化带 16.65万平方米 园林绿化带 16.65万平方米

停车场 5个 停车场 5个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环境卫生清扫率 100%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环境卫生清

扫率
100%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保洁及时性 及时及时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保洁及时性 及时及时

项目建设期 ≤26月 项目建设期 ≤26月

成本指标
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村生活垃圾

转运项目（投资建设资金）
≤512.44万元 成本指标

安泽县城区环卫及农
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

（投资建设资金）

≤512.4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县城环境卫生 提高提高 社会效益 提高县城环境卫生 提高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县城居民及中标公司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城居民及中标公司
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28160902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保基本民生+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县级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4-社保股 实施单位 社保股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1,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81,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1,0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1,0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全县将近2085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的当期收支缺口，由同级财政予以补足。

立项依据 晋政发【2015】42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直接关系到广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
性的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为离退休人员提供服务。养老保险金使用计划编制与执行。养老
保险金核算。养老保险金征缴。养老保险金执行报告编制。

项目实施计划 按月给退休职工发放基本养老金，确保每人每月按时足额领取到养老金。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确保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按月给退休职工发放基本养老金，确保每人每月按时

足额领取到养老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本养老金发放人数 ≥2085人 数量指标 基本养老金发放人数 ≥2085人

质量指标 基本养老金发放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基本养老金发放合格

率
100%

时效指标 基本养老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基本养老金到位及时

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县级 财政对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补助经费

≤8100万元 成本指标
县级 财政对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

助经费

≤81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退休职工的晚年生活 保障 社会效益
保障退休职工的晚年

生活
保障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建立长效发展机制健
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
工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07182131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省级）的通知（（临财金[2024]101号）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经建股 实施单位 经建股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2,500,000       省级财政资金 2,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临汾市财政局提前下达202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省级）250万元，用于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

立项依据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晋政金（2019）53号》文件  ，临财金

[2024]10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建立健全风险补偿保障制度，有效化解农业风险，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长效管理建设政策知晓度和信息共享时效性

项目实施计划 保障粮食、养殖业、森林安全，有效化解风险，预计2025年12月31日完成承保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玉米、养殖业、森林）省级配套资金补贴到位
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玉米、养殖业、森林）省级

配套资金补贴到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种植业投保面积 ≥32万亩

数量指标

种植业投保面积 ≥32万亩

养殖业投保数量 ＞20000头 养殖业投保数量 ＞20000头

质量指标 风险保障水平 接近直接物化成本 质量指标 风险保障水平 接近直接物化成本

时效指标 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及
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玉米保费 ≥22元/亩

成本指标

玉米保费 ≥22元/亩

能繁母猪 90元/头 能繁母猪 90元/头

育肥猪 ＜40元/头 育肥猪 ＜40元/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提高风险保障 提高 经济效益 提高风险保障 提高

社会效益 减少农户因灾致贫 减少 社会效益 减少农户因灾致贫 减少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保护农业生产、保护粮食安全 保障 可持续影响
保护农业生产、保护
粮食安全

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参保户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保户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25155903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中央）的通知（（临财金[2024]101号）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经建股 实施单位 经建股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0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00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临汾市财政局提前下达202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中央）600万元，用于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补贴

立项依据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晋政金（2019）53号》文件  ，临财金

[2024]10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建立健全风险补偿保障制度，有效化解农业风险，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长效管理建设政策知晓度和信息共享时效性

项目实施计划 保障粮食、养殖业、森林安全，有效化解风险，预计2025年12月31日完成承保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玉米、养殖业、森林）中央配套资金补贴到位
2025年政策性保险保费（玉米、养殖业、森林）中央

配套资金补贴到位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种植业投保面积 ≥32万亩

数量指标

种植业投保面积 ≥32万亩

养殖业投保数量 ≥20000头 养殖业投保数量 ≥20000头

质量指标 风险保障水平 接近直接物化成本 质量指标 风险保障水平 接近直接物化成本

时效指标 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保费补贴资金拨付及
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玉米保费 ≥22元/亩

成本指标

玉米保费 ≥22元/亩

能繁母猪 90元/头 能繁母猪 90元/头

育肥猪 40元/头 育肥猪 40元/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提高风险保障 提高 经济效益 提高风险保障 提高

社会效益 减少农户因灾致贫 减少 社会效益 减少农户因灾致贫 减少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保护农业生产、保护粮食安全 健全 可持续影响
保护农业生产、保护
粮食安全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参保户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参保户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25154942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和谐小区4号廉租房占地补偿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2-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463,800 年度资金总额： 2,463,8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463,8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463,8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和谐小区4#廉租房项目2012年开始实施，位于安泽县文教街路南，总占地面积3982.65平米，补偿占用企业土地2550.68
平方米，其中628.53平米已出让给开发企业，道路面积674.28平米，国有土地面积1247.87平米。该地块的拆迁安置均
由安泽县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给安泽县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补偿费用共计
895.82万元。本次申请县级财政资金246.38万元（其中，212.38万元为占用出让地块628.53平米应补偿款，34万元为国
有土地使用权费用）。

立项依据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完成和谐小区4#廉租房用地手续，早日交付使用，解决102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问题，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对和谐小区4#廉租房占用地块进行补偿。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签订了和谐小区4#廉租房占地补偿协议。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和谐小区4#廉租房占用土地面积2550.68平米，其中628.53平米已出让给开发企业，道路面积674.28平米，国有土地面
积1247.87平米。该地块的拆迁安置均由安泽县宏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给安泽县宏凯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地补偿费用共计895.82万元。本次申请拨已出让628.53平米补偿资金246.38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完成和谐小区4＃廉租房2550.68占地补偿资金拨付，加快完善土地手续办理，完善工程项

目建设，早日交付使用。

完成和谐小区4＃廉租房2550.68占地补偿资金拨付，
加快完善土地手续办理，完善工程项目建设，早日交

付使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廉租房占地面积 2550.68平方米

数量指标

廉租房占地面积 2550.68平方米

补偿单价 3379元/平方米 补偿单价 3379元/平方米

质量指标 拆除工作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拆除工作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占用出让地块628.53平米应补偿

款
≤212.38万元

成本指标

占用出让地块628.53

平米应补偿款
≤212.38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费用 ≤34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费用 ≤3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 有效解决 社会效益 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 有效解决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可持续影响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
制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补偿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补偿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11155931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兰河安泽县段河道治理工程350万（安财农（2025）6号）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3-安泽县水利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水利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5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兰河安泽县段河道治理工程治理段范围为：郭庄村至西庄村，滩槽整治长度30.3km，新建防护工程24.25km。本次申请
资金350万元。

立项依据 安行审发[2020]42号《关于安泽县水利局兰河安泽县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提升兰河河道防洪能力，提升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进行兰河安泽县河道治理是很有必要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本单位《财务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实施。做好项目规范化管理，按照项目实施计划落实，以达到项目所要达到的效
果，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按时完成施工任务。

项目实施计划
兰河安泽县段河道治理工程，完成治理长度30.3km。1、全面进行河槽整治，清理河道各类垃圾、淤泥。2、项目区沿河
开展生态绿化。3、建立有效的河道环境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河道治理效果得到巩固。项目于2021年5月开工，于2024年
10月完工。项目完成后达到提升河道防洪能力的效果。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兰河安泽县段河道治理工程，完成治理长度30.3km。1、全面进行河槽整治，清理河道各类
垃圾、淤泥。2、项目区沿河开展生态绿化。3、建立有效的河道环境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河
道治理效果得到巩固。项目于2021年5月开工，于2024年10月完工。项目完成后达到提升河

道防洪能力的效果。

兰河安泽县段河道治理工程，完成治理长度30.3km。1
、全面进行河槽整治，清理河道各类垃圾、淤泥。2、
项目区沿河开展生态绿化。3、建立有效的河道环境长
效管理机制，确保河道治理效果得到巩固。项目于

2021年5月开工，于2024年10月完工。项目完成后达到
提升河道防洪能力的效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滩槽整治长度 30.3千米

数量指标

滩槽整治长度 30.3千米

新建防护工程长度 24.25千米 新建防护工程长度 24.25千米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验收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验收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本次申请金额 ≤3500000元 成本指标 项目本次申请金额 ≤35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河道防洪能力 提升 社会效益 提升河道防洪能力 提升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建立健全河道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制健全 可持续影响
建立健全河道基础设
施后期管理制度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项目区周边居民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区周边居民满意
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121170351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国有森林资源管护补助（晋财资环【2024】230号）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2-安泽县林业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国有林场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713,000 年度资金总额： 3,713,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713,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713,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371.3万元，包括管护人员115名劳务费222.78万元，新建管护站一个111.39
万元，公用经费37.13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该项目改善管保护人员工作环境，保障管护人员生活水平，保护我县森林资源完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本单位《财务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完成管护站建设，并按时发放管护人员工资。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改善管保护人员工作环境，保障管护人员生活水平，保护我县森林资源完整。
该项目改善管保护人员工作环境，保障管护人员生活

水平，保护我县森林资源完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护人员劳务费发放人数 115人

数量指标

管护人员劳务费发放

人数
115人

新建管护站 1个 新建管护站 1个

质量指标 管护站建设合格性 合格 质量指标 管护站建设合格性 合格

时效指标 管护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管护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资金下达总额 ≤371.3万元 成本指标 资金下达总额 ≤371.3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保障管护人员生活水平 保障 经济效益
保障管护人员生活水

平
保障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职工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27171644

安泽县县(区)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晋财政法[2024]83号，中央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121-安泽县公安局 实施单位 安泽县公安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2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2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2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2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晋财政法（2024）83号文件内容，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4250000元。为更好的开展各项公安工
作，保障各项办案需求，该项目主要用于办案业务经费和装备经费支出，其中：办案经费主要用于办理各类案作的差旅
费、专用材料费等；装备经费主要用于619智能卡口、数字化物证室、视频图像智能化建设等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项目设立必要性
1、有效缓解公安工作的经费负担，为办案侦破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质、资金保障。2、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为履职特定责任提供了重要的经费
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制度，严把支付关，对出差标准、执法执勤车使用、业务采购等各类支出都
严格谨慎，确保对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规范、合理、不存在挤占、挪用情况。

项目实施计划
1、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制度，严把支付关；2、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4250000元，其中办案经费主要用于办理各类案作的差旅费、专用材料费等；装备经费主要用于619智能卡口、数字化物
证室、视频图像智能化建设等项目：3、以上经费本年度逐月支付。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保障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落实，确保办理各类案件都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为案件侦查工作提
供物质与技术支持，是我县公安机关的正常运转和依法履职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维护社会

的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保障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落实，确保办理各类案件都
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为案件侦查工作提供物质与技术
支持，是我县公安机关的正常运转和依法履职提供重
要的物质基础，维护社会的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案件派车次数 ≥500车次

数量指标

办理案件派车次数 ≥500车次

各类案件受理数 ≥350起 各类案件受理数 ≥350起

开展各项公安工作宣传活动场次 ≥15次
开展各项公安工作宣

传活动场次
≥15次

专用设备采购数 ≥4套 专用设备采购数 ≥4套

质量指标

各类案件的侦破率 ≥95%

质量指标

各类案件的侦破率 ≥95%

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合理合规性 100%
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

合理合规性
100%

各类专用设备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各类专用设备采购验

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的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转移支付资金下达的

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中央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总计 ≤4250000元

成本指标

中央下达转移支付资

金总计
≤4250000元

业务装备经费 ≤750000元 业务装备经费 ≤750000元

其中：办案业务经费 ≤3500000元 其中：办案业务经费 ≤3500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为履职办案提供坚实的经济基

础，从而提高执法办案效率
提高

社会效益

为履职办案提供坚实

的经济基础，从而提
高执法办案效率

提高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

安居乐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长效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可持续影响 长效发展机制健全性 健全



绩
效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民辅警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民辅警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250217103316


